落实《突发公共卫生、安全事件应急处理预案》

的处理规定
为了进一步落实好辽宁省卫生厅、辽宁省教育厅关于《突发公共卫生、安全事件应急处理预案》的通知精神，认真做好预防和应急处理，特做出如下规定：

1、 定期召开学生和管理人员会议，认真学习有关文件，及时进行卫生、安全教育，不断提高食品卫生和安全方面的认识。

2、 严格审查饮食制作过程和食堂、舍务管理人员资格，定期检查身体、持证上岗。严格执行食堂卫生和食品卫生制度，发现问题按照规定严肃处理。

3、 保持宿舍和教室及时通风，宿舍保持清洁干燥，定期晒被褥。寝室不留食品垃圾，定期消毒，保证舍内无蚊蝇。舍务人员每天至少检查两次，严格要求，大胆管理，搞好舍务评比和记录。

4、 学生和教工一律在食堂就餐，不许将饭菜带回寝室或教室、不准吃零食。

5、 定期对学生进行呼吸道、肺部、肝功能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通知家长，进行隔离治疗，复检合格后方能回班级学习。

6、 以预防为主，警钟长鸣，措施到位，防患未然。如果发现各种传染病、食物中毒、碰伤、摔伤、打伤、烫伤，有关人员应当第一时间通报学校领导及家长。以便及时隔离和医治，情况紧急来不及请示的应及时求助120或110。因工作失误，耽误救治时间，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，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7、 定期专人检查维修校园自来水管道、定期对管网末梢水余氯进行监测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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